
  

 

 

   

德中伙伴学校交流项目由德国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秘书处教育交流中心(PAD)和歌德学院共同举办， 

由德中教育交流中心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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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须知 

 什么是“项目”？ 

 

 项目专指某个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以教育成果为导向，在日常教学范畴以外的工作计划，通

常围绕某一主题或疑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此外，利用所提供的资源和手段，制定出清晰具

体、紧扣主题的目标并在规定时间内实施完成，也是项目应当具备的特点。 

项目通常采取跨专业的形式，即从多个课堂专业的角度切入主题。项目活动过程中，可以安排

学生参观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和自然保护区等一些校外教育基地，向专业人士求教，采访

历史事件亲历者或过往路人。 

项目各阶段工作（例如确定选题、制定目标及工作计划、项目的实施及评估等）主要由学生独

立操作完成。教师主要负责主持活动，纠正可能存在的错误和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将所有活动、经验和问题记录在案的项目工作日志能够为评估工作带来更多便利。项目成果展

示可以采取新闻报道、自制视频、戏剧、展览或网上纪录片等形式。校内展示或面向社会的公

开展示能调动所有学员的参与积极性，还能动员更多社会力量，为项目赢得更多支持。 

通过项目可以深化国际学生团队的合作，因此交流活动很适合采取这一形式。可以选择共同探

讨在两国都具有现实意义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议题。与德中两国关系发展史或当

下现状相关的历史政治问题也是可供选择的专题；选题还可出自学校计划或学校的周边社会。

结合两国学生生活状况及生活体验的题目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成功项目的标准 

• 从一开始便吸纳学生参与（最好能参与确定选题的工作） 

• 为项目的筹备和实施规划出足够多的时间 

• 双方尽早开始对学生进行出国前的培训（尽可能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 使感兴趣的同事参与到项目工作中来 

• 与校领导、合作伙伴及（接待家庭的）家长尽可能地密切合作 

• 尽可能多地听取（校外）专家意见 

• 与伙伴学校共同制定项目计划 

• 不要在出访开始后才着手进行项目工作 



  

 

 

   

德中伙伴学校交流项目由德国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秘书处教育交流中心(PAD)和歌德学院共同举办， 

由德中教育交流中心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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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做好计划，（在回访时）与国外合作伙伴协商一致，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 及时筹集/申请项目工作所需资金 

• 通过跨文化培训使学生对交流活动提前做好准备，在活动期间和活动结束后与学生一起

对本国文化/经验加以批判性反思，例如为学生布置观察作业 

• 通过母语语言课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伙伴国家、交流对象及国际合作的兴趣 

• 使双方学生共同完成尽可能多的活动（为参加活动的学生准假） 

• 在项目活动过程中安排讨论和思考环节 

• 在校内外对项目成果加以展示（见上文） 

• 由学生自己做项目报告，在同学间广泛激发对伙伴国家的兴趣 


